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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享法庭作为基层重要社会治理机制，在实现快速覆盖后，正面临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深化

的关键转型。浙江省发布的《共享法庭建设与运行规范》地方标准虽明确了引入和退出机制，但在实践

中仍存在着落地难的困境。本文通过对该标准文本的检视与现实运行缺口的分析，提出规范再造的路径：

在准入端，建构以司法需求、资源禀赋和实施保障为核心的多维度评估体系；在退出端，设计以量化指

标体系为核心的实体标准，并规范评估启动、调查听证、决策公告、善后转型等程序构造。本文通过系

统性建构，以期为共享法庭的提质增效提供可借鉴的治理样式，助力基层法治实践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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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vital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mechanism, shared courts are undergoing a critical transition 
from “physical coverage” to “effective coverage” following their rapid expansion. Although Zhejiang 
Province’s local standard,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al Specifications for Shared Courts”, establishe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3075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3075
https://www.hanspub.org/


金奕昕 
 

 

DOI: 10.12677/ojls.2026.143075 121 法学 
 

clear entry and exit mechanisms,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continues to face challeng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tandard’s text and analyses operational gaps to propose a path for normative recon-
struction: at the entry point, establishing a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system centred on judicial 
needs,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implementation safeguards; at the exit point, designing substan-
tive standards anchored in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while standardising procedural frameworks for 
assessment initiation, investigative hearings, decision announcements, and post-closure transitions. 
Through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governance model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shared courts, thereby fostering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rule of law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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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共享法庭是浙江依托“全域数字法院”建设打造的重要制度创新成果。靠着“一根网线、一块屏”的

简单配置，秉持“不增编、不建房”的集约建设思路，它把网上立案、在线诉讼、调解指导、普法宣传等

司法服务送到了基层最末梢，真正让司法服务变得普惠均等、触手可及[1]。 
不过，在共享法庭建设取得亮眼成效的同时，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问题也逐渐凸显：建设数量的高速

扩张，与实际运行质量的参差不齐形成了鲜明对比。自 2021 年在全省全面推广以来，浙江已经建成超过

2.7 万个共享法庭，实现了镇街层面的全覆盖[2]。但这样的快速推进，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成长的烦恼”

——部分共享法庭因为后续运营跟不上、工作人员配备不到位等问题，陷入了“建起来却不用、用起来

也没效果”的尴尬境地，实际运行成效和这项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3]。从资源配置的效率维度审视，

这反映了政策驱动型扩张与治理效能转化之间的张力，即制度供给的增量尚未有效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

的提升，部分资源陷入了“空转”状态。这种结构性失衡，恰是当前基层治理中普遍面临的“最后一公

里”难题在司法领域的具体投射。 
当共享法庭的建设重心从“拼数量、实现全覆盖”转向“提质量、盘活存量资源”，如何通过制度化

的手段实现司法资源的动态调整，就成了当下必须直面和解答的核心问题。2023 年，浙江省发布了《共

享法庭建设与运行规范》(简称《规范》)，首次以省级地方标准的形式明确了共享法庭“能进能出”的原

则，还规定“建设条件较弱，服务覆盖面与其他共享法庭重叠较多的村社共享法庭可以申请撤销”。这

一规定，为破解共享法庭运行质量分化的难题打开了一个重要突破口。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这意味

着共享法庭的发展正从以政策动员为核心的“试点–推广”阶段，迈向以规则治理为核心的“制度化–

规范化”阶段。而“能进能出”原则的提出，正是对前期粗放式扩张的理性纠偏，体现了从“静态覆盖”

向“动态调适”的治理逻辑转型。 
但原则的确定，只是制度建设的第一步。至于什么样的情况才算“建设条件较弱”、退出程序该由

谁来启动和决定、退出之后还能不能再次申请设立，这些核心的操作细节，现行规定都只是作了原则性

的宣示，没有具体的细则支撑。这种“有原则规定、缺实操细则”的制度模糊性，让“能进能出”的规定

在实际执行中难以落地见效。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本文将研究焦点放在共享法庭准入与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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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建构上，通过对浙江省这份地方标准的反思和分析，探讨如何把原则性的规定转化为具体可操作

的制度体系，让共享法庭的制度优势真正充分发挥。 

2. 共享法庭制度化建设的规范考察与现实困境 

共享法庭从基层自发的创新试点，一步步发展到全省统一的规范化建设，其制度演进的轨迹，清晰

体现出地方治理智慧与顶层设计相互融合、相互塑造的过程。对浙江省《共享法庭建设与运行规范》这

份地方标准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考察，能帮助我们准确把握当前共享法庭制度化建设的阶段性特征，尤其

是准入与退出机制这一核心环节的规范现状，以及实际运行中遇到的瓶颈问题。 

2.1. 浙江地方标准带来的制度突破 

在《规范》出台之前，共享法庭的建设主要依靠各地法院自主探索和地方政策推动，呈现出明显的

“分散探索”特点。杭州、丽水等地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形成了各有特色的运行模式，但全省范

围内始终没有统一的建设标准、服务流程和管理规范。 
这种分散探索的模式，好处是充分激发了基层的创新活力，催生出金融共享法庭、青蟹市场共享法

庭等贴合当地实际的特色特设法庭；但另一方面，各地在资源配置、工作人员选任、法庭职能发挥等方

面差异显著，建设标准不统一、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十分普遍。制度层面的碎片化，不仅限制了共

享法庭整体效能的发挥，也给后续全省范围内的统一管理和成效评估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2023 年 5 月 29 日，浙江省正式发布《共享法庭建设与运行规范》，并于同年 6 月 29 日起正式实施，

这一局面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是我国共享法庭领域的首个省级地方标准，从组织、队伍、场地、

数字化建设和工作机制五个方面，对共享法庭的建设进行了系统规范，还层层细化了场地选址、命名标

识、设施设备、人员配备、系统架构、安全管理等具体要求。这份“统一规范”的出台，其突破性意义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确立了共享法庭制度建构的基准框架。《规范》明确了共享法庭“不增编、不建房”“一根网

线、一块屏”的建设特点，坚持因地制宜、简便易行的建设原则。同时，标准还清晰界定了共享法庭的内

涵，将其定位为一项共建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而非独立的机构，并总结出资源共享、信息共享、

服务共享三个基本特征。这为各地开展共享法庭建设提供了清晰的指引，有效改变了过去建设标准不一、

发展参差不齐的状况，为共享法庭的规范化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推动了共享法庭职能定位的明晰化。《规范》立足共享法庭“一阵地、三支点”的功能定位，

围绕调解指导、网上立案、在线诉讼、普法宣传、基层治理等核心功能，明确了各个运行环节的服务标

准和操作流程。这就回应了过去一直存在的争议——共享法庭究竟是“法院的派出机构”还是“基层治

理平台”，清晰界定了其作为一站式诉讼服务、一站式多元解纷、一站式基层治理最小支点的复合型功

能定位，让基层在实际运营中不再迷茫。 
第三，首创性地确立了“能进能出”的原则。《规范》充分考虑到基层工作的实际情况，明确设立了

共享法庭的引入和退出机制，让共享法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能进能出”，以此倒逼各地提升共享法庭

建设和运行的质量。这一规定首次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承认了共享法庭体系需要根据实际运行效果进

行动态调整，而非一成不变。这也意味着，制度设计者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共享法庭建设中“重建设、轻

运行”的潜在风险，并试图通过退出机制的设立，推动司法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共享法庭整体运行质量，

这是共享法庭建设从布局阶段向深化发展阶段转变的关键制度安排。 

2.2. 准入与退出机制的规范模糊性 

尽管《共享法庭建设与运行规范》在确立“能进能出”原则上实现了重要突破，但聚焦到准入与退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3075


金奕昕 
 

 

DOI: 10.12677/ojls.2026.143075 123 法学 
 

出机制的具体规范内容时，我们能明显发现，制度的原则宣示和实际操作之间存在不小的落差，而这一

落差，也成为当前共享法庭制度化建设向纵深推进的首要瓶颈。 
从退出的实体标准来看，规范文本的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具体的判断依据。《规范》虽然明确了

“能进能出”的总体导向，但对于退出的核心要件——也就是哪些具体情形下共享法庭应当退出，规定

得十分笼统。像“建设条件较弱”“服务覆盖面与其他共享法庭重叠较多”这些关键概念，既没有明确的

判断维度，也没有具体的量化指标。在没有具体界定的情况下，这条规定在实际执行中根本不具备可操

作性，既没法给需要退出的共享法庭提供清晰的指引，也没法为管理主体的决策提供客观依据，最终导

致退出机制面临落地难的问题。 
从退出的程序主体来看，规范文本对于相关权力的配置和具体流程的设计还有待完善。一项机制要

有效运转，清晰的程序规则是基础，退出机制更是如此。但现行规定对于共享法庭退出程序的启动主体、

审批决定主体，以及从启动到审批再到正式退出的具体流程，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程序规则的缺失，

必然导致权责划分不清晰，基层在实际操作中不知道该由谁来启动、该向谁申请、该由谁来决定，最终

让退出机制在实践中难以启动和运行。 
从退出后的配套机制来看，规范文本存在制度衔接上的空白和盲点。共享法庭的退出，本应是闭环

管理的一个环节，绝非简单的“一撤了之”。但现行规定对于退出后的评估机制、救济机制涉及甚少，比

如被撤销的共享法庭后续能否再次申请设立、相关利益方对撤销决定有异议时是否享有救济权利、该通

过何种途径进行救济，这些实际问题都没有得到回应。后续救济与再生机制的缺失，让退出机制难以实

现“以退为进”、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制度目标，也让共享法庭的动态管理失去了应有的完整性。 

3. 进入退出机制的规范再造 

自 2021 年全省推广至今，共享法庭的建设已从初期的规模扩张迈入提质增效的深入发展新阶段。前

期以覆盖率为首要目标的推广模式，虽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全省镇街、村社、重点领域的广泛布局，但

部分为应付行政考核任务而“挂牌”设立的共享法庭，其实际运行却与《共享法庭建设与运行规范》中

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相当比例的共享法庭在设立时更为侧重完成指标任务，而其持续运营的基础能力、

群众信任度及功能成熟度，与乡镇矛调中心、人民法庭等既有成熟平台相比往往存在差距，可能导致治

理资源的闲置与配置效率的降低。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依据浙江省地方标准所确立的“能进能出”原则，对现有机制进行系统

性、精细化的规范再造，推动共享法庭实现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效能提升的转变，已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

必然要求。这一规范再造的核心，在于从准入端建立严格的质量把关机制，从退出端构建科学的动态调

整机制，通过制度化手段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确保每一个共享法庭都能真正发挥应有的治理效能。 

3.1. 准入逻辑重构 

准入机制的重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以司法服务真实需求、资源优化配置与长效运行效能为基准的

多维度综合性评估体系。只有通过系统化的准入评估，才能从源头上确保新设共享法庭具备真实的设立

必要性、充足的资源保障性和可持续的运行有效性，从而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问题的再次出现。 

3.1.1. 需求评估：实现司法服务供给与基层治理需求的精准匹配 
需求评估是准入机制的逻辑起点，其核心在于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拟设点位是否存在真实、迫切

且无法通过现有渠道有效满足的司法服务需求？这要求对拟设区域的纠纷类型、数量特征、演变趋势及

群众法治服务需求进行动态化、精细化的实证分析，确保共享法庭的设立能够精准对接基层治理的实际

痛点，而非简单复制既有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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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需要对拟设区域近三年的矛盾纠纷数据进行系统梳理，重点分析纠纷的类型分布、数量变

化、调解成功率、诉讼转化率等关键指标，识别出该区域矛盾纠纷的高发领域和薄弱环节。例如，义乌

市作为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知识产权纠纷呈现出高发频发的态势，但传统的纠纷解决渠道在专业性、

便捷性方面难以满足市场主体的实际需求。正是基于这一真实需求的精准识别，义乌市人民法院则通过

“义乌商贸纠纷诉调对接应用场景”与“共享法庭”的深度融合，将线上送达、线上纠纷化解、线上法官

指导一体串联，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通过强化数字赋能、整合专业资源、优化服务

流程，构建起集快速维权、纠纷调解、法律咨询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了司法服务供给与区域治

理需求的精准对接[4]。另一方面，需要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等方式，深入了解基层群众对司法服务

的实际需求和期待，包括对服务便利性的要求、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偏好、对法治宣传教育的需求等，确

保共享法庭的功能设计能够真正回应群众关切。 
此外，从需求持续性的维度来看，还应当评估所识别需求的稳定性和长期性，避免因短期性、偶发

性的纠纷增长而盲目设立共享法庭。这要求对拟设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人口结构变化、产业转型

升级等宏观因素进行前瞻性分析，判断当前所识别的司法服务需求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例如，对于因重

大项目建设、城市更新改造等阶段性因素导致的纠纷高发，可以通过临时性的巡回审判、法官定点服务

等灵活方式予以应对。通过这种多维度、全方位的需求评估，可以有效避免“为建而建”的形式主义，确

保每一个新设共享法庭都能够精准回应真实治理需求，实现司法服务资源的有效供给。 

3.1.2. 资源评估：规避重复建设与治理资源内耗 
其次，资源评估是准入机制的关键环节。在申请设立前，需系统调研该地区现有司法服务资源的分

布、功能承载力及服务重叠情况。评估目的在于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内耗，通过科学规划确保新设共享

法庭能够填补服务空白，实现治理资源的互补与协同。 
实践中，准入评估首先应当全面梳理拟设区域内现有的司法服务和纠纷化解资源，包括人民法庭、

人民调解委员会、综治中心、法律服务站等各类平台的分布情况、服务能力和覆盖范围。这种盘点不能

仅停留在机构名单的罗列，而应深入分析各类平台的实际运行状况——它们各自承担哪些功能、服务哪

些群体、处理哪些类型的纠纷、运行效果如何、是否存在服务短板等。只有在充分掌握既有资源底数的

基础上，才能准确判断新设共享法庭的必要性和功能定位。 

3.1.3. 效能评估：夯实长效运行的基础保障 
最后，效能评估作为准入机制的保障环节，其核心在于前瞻性地评估拟设共享法庭是否具备持续、

稳定、高质量运行的基础条件。共享法庭的生命力不在于挂牌设立的那一刻，而在于其能否在日常运行

中持续发挥作用、赢得群众信任。 
效能评估应当对拟设共享法庭的场地条件、设施设备、网络环境等物质基础进行严格审查[5]。在实

践中，部分村社受限于集体经济薄弱，无法提供符合要求的独立场地，只能将共享法庭与村委办公室、

农家书屋等混合使用，导致工作环境嘈杂、隐私保护不足、设备被挪作他用等问题。还有部分偏远山区，

网络基础设施薄弱，经常出现信号不稳定、视频卡顿等情况，严重影响在线调解、远程庭审等核心功能

的实现[6]。因此，准入评估必须实地核查拟设点位的硬件条件，对于暂时不具备条件但确有设立必要的

点位，应当明确限期改造的要求和验收标准，要求在硬件条件达标后方可正式挂牌运行。 
此外，一个共享法庭的有效运行也离不开庭务主任及工作人员的专业保障。从各地实践来看，庭务

主任群体中由村(社区)干部兼任者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工作人员中仅接受过基础法律培训者也不在少数，

这种“专业不专、全职不全”的状况严重制约了共享法庭的服务质量和群众满意度。庭务主任作为共享

法庭的“主心骨”，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能够准确理解法律规定、识别法律关系、把握调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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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还要具备较强的群众工作能力，善于做思想工作、化解矛盾纠纷、赢得群众信任。同时，还应当具备

基本的数字化操作技能，能够熟练使用移动微法院、在线调解平台等数字化系统[7]。 

3.2. 退出机制的实体标准与程序构造 

退出机制是检验共享法庭动态管理体系的关键制度安排。其核心功能并非否定既有建设成果，而是

通过建立一套规范、透明的筛选与更新程序，为司法公共服务资源的持续优化配置提供制度出口。当前，

“可以申请撤销”的原则性规定之所以难以落地，根源在于缺乏可操作的实体标准和规范的程序构造，

且与前期所追求的“高覆盖率”的考核惯性存在内在冲突。因此，构建一套清晰可量化的实体标准与公

开规范的程序闭环显得至关重要。 

3.2.1. 建立基于量化效能指标的退出触发实体标准 
退出机制的有效运行，首先依赖于清晰、客观的触发条件。这套退出标准应基于共享法庭的核心功

能设定。共享法庭的价值在于“用”，而非“建”，其运行成效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项核心业务指标的完

成情况。因此，可以将以下指标作为评估使用效能的核心依据：一是纠纷调解受理量，即共享法庭在一

定周期内接受群众申请、开展调解的案件数量；二是在线诉讼协助量，即通过共享法庭平台完成网上立

案、证据交换、远程庭审等诉讼服务的案件数量；三是普法宣传活动参与度，即共享法庭组织或参与的

法治讲座、法律咨询、以案释法等活动的场次和覆盖人数[8]；四是群众满意度，即通过问卷调查、第三

方评估等方式收集的群众对共享法庭服务的满意度评价。这些指标应当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设定合

理的阈值。通过量化标准的设定，既能为共享法庭的运行设定了明确的“及格线”，也能为退出决策提

供了客观的数据支撑，避免了主观判断和人为干预。 
需要明确的是，为维护全省共享法庭基础服务网络的稳定性，退出机制在现阶段应审慎适用并主要

聚焦于村社一级共享法庭。浙江省《共享法庭建设与运行规范》作为全国首个省级地方标准，第 6.5.5.1
和第 6.5.5.3 这两个条文将退出机制的对象具体限定在村社共享法庭。这一设定的逻辑在于村社级站点对

全省基础服务网络稳定性的影响相对可控，且其也是前期全覆盖推广目标下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部分，

对其进行动态调整对优化整体网络效率意义最大。而对于承担区域枢纽功能的镇街共享法庭和承担特殊

专业职能的特设共享法庭，其设立与撤销关乎区域司法服务格局的稳定性和专业性，其退出应设定更为

严格和复杂的评估与审批程序。 

3.2.2. 构建公开、审慎、有序的规范化退出程序闭环 
实体标准解决了“什么情况下退出”的问题，而程序构造则要解决“如何退出”的问题。一套科学、

规范、透明的退出程序，是保障退出机制公正运行、防止权力滥用、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保障。

当前退出机制难以落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明确的程序规则，导致各方主体不知道该由谁来启动、

该如何评估、该由谁来决定、该如何救济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因此，必须构建一个完整的程序闭环，确

保退出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第一，评估启动应当多元化。退出评估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启动，既要保障管理部门的主动监管权，

也要尊重共享法庭和基层组织的自主申请权。具体而言，退出评估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启动：一是管

理部门主动发起。县级人民法院或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共享法庭运行情况的定期评估机制，每年对辖

区内所有共享法庭的运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于连续触发退出标准的共享法庭，应当主动启动退出评

估程序。二是共享法庭自主申请。共享法庭在运行过程中，如果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导致无法继续有

效运行，可以向管理部门提出退出申请，说明退出理由和相关情况。三是基层组织建议。共享法庭所在

的村(居)委会、乡镇(街道)政府等基层组织，如果认为该共享法庭已不符合当地实际需求或运行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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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向管理部门提出退出建议。通过这种多元化的启动机制，既能充分发挥管理部门的监督作用，也

能尊重基层的实际情况和自主意愿，确保退出评估的及时性和合理性。 
第二，调查与听证应当实质化。退出评估启动后，不能简单依据书面材料就作出决定，而应当进行

实质性的调查和听证，充分了解实际情况，听取各方意见[9]。具体而言，管理部门应当组织专门的评估

小组，对拟退出的共享法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其运行数据、硬件设施、人员配备、工作机制等情况，形

成客观、全面的调查报告。在调查基础上，还应当组织听证会，邀请庭务主任、工作人员、当地群众代

表、村(居)委会负责人、相关治理机构代表等参加，充分听取各方对于该共享法庭是否应当退出的意见和

建议。听证会应当公开进行，保障各方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对于各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应当认真记录、

充分考虑，并在最终决策中予以回应。通过这种实质化的调查和听证，可以有效避免一刀切式的粗暴决

策，确保退出决定建立在对实际情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 
第三，审议与决定应当层级化。共享法庭的退出涉及司法资源配置和基层治理格局的重大调整，不

应由单一部门或个人决定，而应当实行集体审议、分层决策。具体而言，对于村社共享法庭的退出，应

当由县级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组成的共享法庭建设领导小组进行集体审议，综合考虑调查报告、听

证意见、当地实际情况等因素，作出是否准予退出的决定。对于镇街共享法庭和特设共享法庭的退出，

鉴于其影响范围更广、涉及利益更复杂，应当由市级层面的共享法庭建设领导小组进行审议决定，必要

时还应当报请省级层面备案。退出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明确退出理由、退出时间、善后安排等内

容，并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通过这种层级化的决策机制，可以有效防止基层随意撤销

共享法庭，确保退出决定的慎重性和权威性。 
第四，善后与衔接应当平稳化。共享法庭的退出不是简单的“一撤了之”，而应当做好善后工作和

服务衔接，确保群众的司法服务需求不受影响。具体而言，在正式退出前，应当制定明确的退出时间表

和过渡方案，给予充足的过渡期，让群众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变化、适应调整。在过渡期内，共享法庭应

当继续正常运行，妥善处理好已受理的案件，不得因即将退出而怠于履职。同时，应当做好资产处置和

档案移交工作，对于共享法庭的设备、场地等资产，应当根据产权归属进行妥善处理，可以调配给其他

共享法庭使用，也可以转作其他基层治理用途；对于工作档案、业务数据等，应当完整移交给管理部门

或就近的共享法庭，确保工作的连续性。更为重要的是，应当明确退出后的服务替代方案，确保该区域

群众的司法服务需求有其他渠道承接。此外，还应当积极引导原有场地、设施转型为其他基层治理载体，

如“法治驿站”“村民议事厅”“普法宣传站”等，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和功能的转型升级，避免资源浪

费。通过这种平稳化的善后安排，可以最大限度减少退出对群众的影响，实现退出工作的平稳过渡。 
第五，跟踪与反馈应当常态化。退出机制的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发

现问题、改进完善。因此，应当建立退出案例的跟踪反馈机制，对每一个退出的共享法庭进行持续跟踪，

评估退出后该区域的司法服务供给是否充足、群众是否满意、是否出现服务真空等问题。管理部门应当

定期组织对退出案例的归档分析，总结退出的主要原因、退出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退出后的效果评估等，

形成案例库和经验总结，为后续的退出决策提供参考。同时，应当建立反馈机制，将退出案例中发现的

共性问题、制度缺陷等，及时反馈到准入评估环节，通过优化准入标准、加强事前把关，从源头上减少

“建而不用”的情况发生。此外，对于退出后确实出现服务短板或群众意见较大的区域，应当及时调整

替代方案，必要时可以重新设立共享法庭，形成“评估–准入–运行–退出–再评估”的全周期动态管

理闭环[10]。通过这种常态化的跟踪反馈，不断优化退出机制，提升动态管理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4. 结语 

共享法庭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数字法治融合创新的重要成果，其生命力不仅在于建设覆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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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更在于运行效能之实。浙江省通过制定《共享法庭建设与运行规范》地方标准，首创性地确立了“能

进能出”的动态管理原则，标志着共享法庭建设从规模扩张阶段迈向质量提升的新时期。然而，原则的

确立只是制度建设的起点，当前标准中关于准入与退出机制的规定仍存在实体标准模糊、程序构造缺失、

与基层治理实践存在落差等现实困境，制约了这一创新机制效能的充分发挥。因此，必须对现有机制进

行规范再造。通过重构准入逻辑，建立以需求、资源和效能为导向的多维评估体系，保障从源头上实现

资源精准投放；通过夯实退出标准，设计量化指标与规范程序，破解能设不能撤的困境，实现网络的动

态优化与资源的精准配置。 
准入与退出机制的完善，不仅是共享法庭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

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杠杆。一套科学、规范、可操作的准入退出机制，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当前

共享法庭建设质量，推动司法资源配置向优质服务效能驱动转变，更能让有限的司法资源真正用在刀刃

上，发挥最大效益。唯有坚持规范引领、实效为本、动态优化，共享法庭方能真正扎根基层，成为人民群

众身边可信赖、可依靠、有温度的法治堡垒。 

基金项目 

2025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小支点”撬动“大治理”：共享法庭建设的创新机制与

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浙江省 6 市 15 地 57 个共享法庭的实践调研(项目编号：202510338039)。 

参考文献 
[1] 吴思远, 沈智怡. “枫桥经验”引领共享法庭的制度化建构[J]. 河北学刊, 2025, 45(5): 201-207.  

[2]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关于加强“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调研[J]. 法律适用, 
2024(4): 23-52.  

[3] 韩振文 , 张思雨 . 共享法庭制度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浙江省的实证考察[J]. 理论月刊 , 
2023(6): 141-151.  

[4] 余建华, 周凌云. 浙江“共享法庭”创新司法服务“供给” [N]. 人民法院报, 2022-01-11(005).  

[5] 赵颖. 浙江共享法庭嵌入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财经大学, 2025.  

[6] 马路瑶, 王晓杰, 龚宇静. 数字化改革背景下共享法庭建设问题研究[J]. 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23(6): 12-19.  

[7] 马思洁, 孙萌. 人民法庭智慧化建设类型、困境及其优化——基于诉源治理视角的分析[J]. 三晋基层治理, 
2022(6): 60-64.  

[8] 徐晏清. 数智时代人民法院参与乡村治理的新型模式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海洋大学, 2025. 

[9] 周一颜, 魏玉玲. 浙江“共享法庭”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J]. 南海法学, 2023, 7(4): 82-94.  

[10] 张思雨. 诉源治理背景下共享法庭建设与运行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 2024.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3075

	共享法庭准入与退出机制的规范建构
	——基于浙江省地方标准的反思性考察
	摘  要
	关键词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Access and Exit Mechanisms in Shared Courts
	—A Reflective Examination Based on Zhejiang Provincial Standards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的提出
	2. 共享法庭制度化建设的规范考察与现实困境
	2.1. 浙江地方标准带来的制度突破
	2.2. 准入与退出机制的规范模糊性

	3. 进入退出机制的规范再造
	3.1. 准入逻辑重构
	3.1.1. 需求评估：实现司法服务供给与基层治理需求的精准匹配
	3.1.2. 资源评估：规避重复建设与治理资源内耗
	3.1.3. 效能评估：夯实长效运行的基础保障

	3.2. 退出机制的实体标准与程序构造
	3.2.1. 建立基于量化效能指标的退出触发实体标准
	3.2.2. 构建公开、审慎、有序的规范化退出程序闭环


	4.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